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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海事處 
MARINE DEPARTMENT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致 :  海事處內河航行及本地考試組  
 

視力測驗證明書  — 遊樂船隻操作人  
 

註：填寫本表格前，請參閱表格內，本頁下方的「填表須知」及第二頁的「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 本 表 格 每 項 均 須 填 寫 ， 否 則 不 予 接 納 )  
 

申請人姓名  香港身分證  /  護照號碼  出生日期  
   

 

兹證明在本人監督下並根據遊樂船隻操作人合格證明書考試規則 (有關條文所

述之視力標準已擇錄於本證明書第 2 頁內 )第 4 章之視力標準向上述人士進行

視力測驗。就本人所知所信，下述所填報的資料均屬正確無訛。  

申請人在遠距視力測驗時  □沒有  /  □有  助視鏡。  
 

檢測項目 

遠距視力測驗  近距視力測驗  中距視力測驗 色覺測驗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 合格 □不合格 

檢測結論 

□ 申請人已完全達到訂明的視力標準。 

□ 申請人不達到色覺測驗標準，但已達到其他訂明的視力標準。 

□ 申請人未能達到訂明的視力標準。 

備註：  
  

□註冊醫生 1 / □註冊視光師 2 

 註冊編號：  姓名：  

簽名：  測驗日期：  

□醫務所 / □檢測中心地址：  

 電話：  

□醫務所 / □檢測中心印章：   
 
填表須知: 1) 「註冊醫生」的涵義與《醫生註冊條例》(第 161 章)第 2 條中該詞的涵義相同。 

 2) 本證明書只可由第 I 或第 II 部分註冊視光師簽發。「註冊視光師」的涵義指任何根據《輔助醫療業條

例》(第 359 章)下《視光師(註冊及紀律處分程序)規例》(第 359F 章)註冊的人。 

 3) 本處接納由註冊醫生或註冊視光師在申請前 24 個月內(就年滿 65 歲及以上的申請人而言，則須在申

請前 12 個月內)簽發的證明書，證明申請人達到上述視力標準。 

 4) 根據《工作守則 — 第 I，II，III 類別船隻安全標準》，協助瞭望的船員視力標準須要與船長要求的

視力標準一樣。 

 

□請適當地方加剔號 



第2頁 

遊樂船隻操作人合格證明書考試規則列明之視力標準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1. 收集目的  – 海事處會使用透過本申請表所獲得的個人資料作下列用途：  
(a)  辦理有關審批你在本申請表中所提出的申請的事務；  
(b) 方便海事處與你聯絡；  
(c)  供作法例規定、授權或准許的其他合法用途；  
(d) 成功申請人的有限個人資料可能供第三者用於經海事處的互聯網網頁查證已發出

的證書；以及  
(e)  供作統計及研究用途，但所得的統計數字或研究成果，不會以能辨識各有關的資料

當事人或其中任何人的身份的形式提供。  
2.  獲轉交資料的部門╱人士  – 你透過本申請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會向其他政府部門、決

策局及有關機構，以作上述第 1 段所列的用途。  
3.  索閱個人資料  – 根據《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第 18 及 22 條及附表 1 第 6 條，你有權

索閱和修正你的個人資料。你的索閱權包括獲取本申請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副本一份。  
4.  查詢  – 有關透過本申請表收集的個人資料的查詢，包括索閱及修正資料，應寄往：  

 
香港中環統一碼道 38 號海港政府大樓 3 樓 303 室  
海事處內河航行及本地考試組主管。  

 

遊樂船隻操作人合格證明書  
的視力標準  

本處接受的視力測驗法  

遠距視
力，不論
是否需用
助視鏡  

視力較佳
的眼睛  

6/9 測試距離：四米或以上  

-  視力較佳的眼睛能在沒有錯誤下辨出 6/9 視
力，另一眼睛則能在沒有錯誤下辨出 6/12 視
力；  

-  在量度遠距視力時不可使用望遠鏡類之助視
器。  

另一眼睛  6/12 

近距視力  兩眼一起
測試，不
論是否需
用助視鏡  

船 隻 航 行
所 需 視 力
（ 例 如 參
閱 海 圖 及
海事書籍、
使 用 船 橋
儀 表 及 器
材 和 識 別
導航設備） 

測試距離：四十厘米  

-  不論是否需用助視鏡，近距離的雙眼視力需
在沒有錯誤下辨出 M0.63 或 n5 的字體。  

中距視力  測試距離：八十厘米  

-  不論是否需用助視鏡，中距離的雙眼視力需
在沒有錯誤下辨出 M1.25 或 n10 的字體。  

色覺  採用石原氏板 (Ishihara plates) 在一般室內燈
光下測試或等效的測驗法：  

-  測試距離：七十五厘米；  

-  24 頁版本：用第 1 至 15 頁作測試，不能答錯
多於 2 頁；  

-  38 頁版本：用第 1 至 21 頁作測試，不能答錯
多於 3 頁；  

-  在測試色覺時不可使用改良色覺之助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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